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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因緣 －聖嚴法師 

    因緣法的緣起觀，乃是佛陀獨發的宇宙創造論。除了唯物論者，一切的神教

信仰者，無不假託宇宙是來自神的開闢、變現、創造。無神論的佛教，則不承認

有什麼宇宙的創造神或主宰神。佛陀觀察宇宙的根源，乃是由於宇宙之中一切眾

生共同所造的業力所成，造了相同的業，感受相同的環境；造了不同的業，感受

差別的際遇。物質世間是由於眾生世間的業力而出現，所以是眾多眾生所造眾多

業力的結果，不是另有一個什麼大力的神創造了這個宇宙；宇宙的創造者，即是

一切的眾生。因此，眾生也能改造自己的環境，轉變煩惱生死的穢土成為清淨解

脫的淨土。但是，淨土並非離開穢土的宇宙而另有天地；只要心地清淨了，當下

的國土就是淨土。所以信佛學佛的工夫，要從自己的內心做起，不是乞憐於渺茫

不可接觸的天國上帝。自心的清淨不染，便是解脫境界，便是出離生死而入涅槃。 

那麼，眾生之成為眾生，又是怎麼來的？ 

佛教不講究最初的來源問題，也不說明最終的境界狀態。佛陀教化的目的：

不是在使人們滿足哲學及科學上的興趣，而在指出了苦惱的現象及苦惱的根源之

後，告訴你如何解脫苦惱；當你解脫苦惱之時，佛陀的任務即已完成。因為縱然

告訴了你最初是怎麼來的？與你實際的苦惱毫無幫助；當你尚未親證涅槃之時，

縱然告訴了你涅槃的境界，你還是莫名其妙。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當你親

證解脫之後，一切問題均可迎刃而解。與其如神教的假想亂說，不如乾脆不說，

這確是佛陀智慧的過人之處。 

眾生之為眾生，是由十二因緣而成。十二因緣即是四聖諦中的苦諦和集諦的

分張與連續。由十二種因緣而連續成為眾生生死的三世流轉。現舉它們的名目及

次第如下： 

1.無明：即是貪瞋癡等的煩惱心、惑亂心。 

2.行：即是前生由於無明之惑而造的善惡諸業。 

3.識：即是所造種種的善惡之業，匯集成為托胎投生的生命主體；但這不是一般

人所說的固定性的靈魂，佛教也不承認眾生有固定不變的靈魂之說。 

4.名色：即是托胎後的身心狀態。 

5.六入：即是胎兒的眼、耳、鼻、舌、身、意。 

6.觸：即是出胎後自己的眼、耳、鼻、舌、身，與外在的色、聲、香、味、觸，

相互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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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受：即是由接觸外境所感受到的苦及樂的心境。 

8.愛：即是由厭苦喜樂而貪染五欲諸事的心行。 

9.取：即是因了欲愛而對貪染諸境所起的取著心。 

10.有：即是由於今生造作了善惡之業，便有了未來受生受死的果報之因。 

11.生：即是由今生的業，感受到來生的五蘊之身。 

12.老死：來生既有五蘊之身，必將老病而死亡。 

以這十二因緣，連貫成三世因果，表明苦諦與集諦，說明了凡夫眾生的生死

循環，若不解脫，永遠都是在十二因緣的範圍之內。所以十二因緣或苦集二諦，

乃是生死法；三法印和滅道二諦，才是出世的解脫法。 

以十二因緣配合苦集二諦與三世過程是這樣的：無明與行，屬於過去世的二

種因，是集諦；識、名色、六入、觸、受，是現在世的五種果，是苦諦；愛、取、

有，是現在世的三種因，也是集諦；生、老死，是未來世的二種果，也是苦諦。

過去種的業因，是現在所感受的苦果的根源；現在世中一邊接受苦果的報應，一

邊又在造作新的業因，而將於未來世中接受苦果的報應這就是三世輪迴，因果循

環，苦集連綿，生死不已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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